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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障礙環境

洪國峰 建築師

無障礙空間、公共建築物
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—樓梯

一、什麼是「無障礙設施」?
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，仍為無障

礙空間的一個基本要求，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及

無障礙設施的項目依目前規範有：室外通路、避

難層、坡道及扶手、避難層出入口、室內通路走

廊、樓梯、昇降設備、廁所、盥洗室、浴室、輪

椅觀眾席位、停車空間等。

行動不便者的種類簡易可分為以下幾種：

老人、小孩、上肢障礙者（手）、下肢障礙

者（腳）、孕婦、視障者，聽障者⋯等。

 無障礙空間即應去滿足所有的人包括行動

正常及行動不便⋯等，所有使用者均能滿足其通

行及使用。

 在規範，行動不便者使用之設施—樓梯，

似乎不是一個完整的無障礙設施。

 在通行的空間中，水平動線及垂直動線對

全部使用者應均可滿足其通行，水平有高差時仍

用坡道處理，而樓層間垂直高差大時並無法用樓

梯之設計來滿足所有使用者，目前只有用升降設

備才有辦法滿足全部使用者。因而說樓梯並非是

一個完整的無障礙設施。

目前無障礙樓梯的規範，仍以視障者的行為

設定，以一般人的使用樓梯加入視障的設施，如

警示及點字⋯等。

讓樓梯成為視障者可用的設施，只可保留其

特殊性，不能滿足輪椅通行標示上應與目前無障

礙設施之標示不同，以防止混淆。

現行，樓梯的規範整體來說，他不能滿足

使用輪椅的下肢障礙者的使用，是否列為行動不

便之設施可以在定義中加以說明，或取消減少誤

解，讓樓梯的角色更明確。

規範的訂立應有其應的程序及相對之內容，

依目前無障礙樓梯的規範，提出個人意見及看法

說明如下，期許專家、學者給予指正讓樓梯這部

分的規範更落實。

二、現行行動不便樓梯規範之我見

通則

301-1 樓梯型式：不得設置旋轉式及梯級間

無垂直板之露空式樓梯。

旋轉內徑及露空多少不得設計，應有規定而

非全部封殺。用消去法定規範不合理。

301-2 地板表面：樓梯平台及梯級表面應採

用防滑材料。

一般人使用樓梯也都應要有防滑功能，有

規範才是，如只在無障礙設施才要求，好像不合

理，防滑，防滑條數多少是否也能規範，防滑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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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無障礙的一種特別要求，而是樓梯本應有的一

般要求。

301-3 戶外樓梯：無頂蓋之戶外樓梯及樓梯

入口應注意排水，避免行走表面積水，且落水口

不得設置於樓梯動線上。若樓梯動線上有落水

口，則開口不得大於 1.3 公分。

積水本樓梯基本規範一般人使用樓梯更不應

積水。能否將一般者應有的規範與行動不便者的

規範清楚區分。樓梯本身其應有功能及應有使用

者的基本規範，後針對行動不便者的特殊需求之

加以規範能顯示出此仍無行動不便者的樓梯規範

應特別強調且要求一定不能轉折。

302-樓梯設計-

302-1 樓梯底板高度：樓梯底版至其直下方

地板面淨高未達 190 公分部份應設防護設施 ( 可

使用格柵、花台或任何可提醒視障者之設施 )( 圖 

302.1)

相信正常人如果在此種地方都會有不安全

的感覺而非只有視障者，因為正常人如果低頭族

也如視障。高度不適的空間設計並非無障礙的專

利。

302-2樓梯轉折設計：樓梯往上之梯級部
份，起始之梯級應退一階（圖 302-2 ）。

這是一個規定還是參考，目的為何？對無障

礙及行動不變的優點是什麼？如此的優點是否還

有其他方法可達到而非規定一定要退一階。樓梯

的設計仍配合樓高有所變化，退一階或進一階或

加寬平台等是否可以應有彈性，只要能滿足其退

一階的目的。

退一階的目的對行動不便者的好處說明其必

要性，相信設計能提出好多種不同的解決方法，

而非規定一定退一階。如下列幾種是否可達其目

的。（圖302-2-1、302-3-1）
303-梯級-

303-1 級深及級高：樓梯上所有梯級之級高
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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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級深應統一，級高﹙ R ﹚需為 16 公分以下 ，

級深﹙ T ﹚不得小於 26 公分﹙圖 303.1 ﹚，且 

55 公分 ≦2 R + T≦65 公分。

此乃一般人使用樓梯的最佳設計其尺寸已

相對小學生也方便使用且方便可行，但樓梯有高

差要做斜坡才能滿足通行，與無障礙通路意義

不同，是否要保有樓梯當做無障礙設備應可再研

究。 

303-2 梯級鼻端：梯級突沿的彎曲半徑不得

大於 1.3 公分﹙圖 303.2.1 ﹚，且超出踏板的突

沿應將突沿下方作成斜面，該突出之斜面不得大

於 2 公分﹙圖 303.2.2 ﹚。

303-3 防滑條：梯級邊緣之水平踏面部份應

作防滑處理，且應與踏步平面順平。（圖303.3 

）

但其止滑條的色差也應有規範，讓弱勢者能

容易分辨。在樓梯基本上應有色差，讓人容易分

辨且這應非行動不便者樓梯的權利。

止滑平面順平，一般設計有一點高差，多少

可接受？應有規定高差多少是可容許的？

303-4 防護緣：梯級未鄰接牆壁部份，

應設置高出梯級 5 公分以上之防護緣﹙圖 

303.4 ﹚。

此項乃針對仍動不便者與一般使用者的差異

做了區別。讓設計者對此設施了解其功能，相信

設計者將融入設計中是很樂意的。

304-扶手與欄杆-

304-1 扶手：樓梯兩側應裝設距梯級鼻端高

度75-85公分之扶手(圖304.1)或雙道扶手﹙高65公
分及85公分﹚，除下列情形外該扶手應連續不得
中斷。二平台﹙或樓板﹚間之高差在20公分以下
者，得不設扶手；另樓梯之平台外側扶手得不連

續。

圖 圖
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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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以85公分的樓梯扶手當欄杆，是不安全
的，正常人使用也不方便且非最舒適，若是坡道

的扶手設計75-85及65公分是合理，因斜坡一般
處理高差比較小的空間，在高差不大且升降設備

無法應用時才應用斜坡，不要因無障礙的需求，

而把正常一般使用應該注意的規範忽略了。

建築物樓層高度均大於210
公分上，用斜坡替代樓梯的解

決方式，設計坡道坡道長，使

用不方便且使用率低，若升降

設施可解決樓高之障礙應以設

計一個完整無障礙空間思維，

全面均能符合使用為最佳，非

一定要提供兩種以上的設施，

而只能解決部分使用者。

305-警示設施-

305-1 終端警示：

距梯級終端 30 公分處，應

設置深度不得小於 30 公分，顏色且質地不同之

警示設施（圖 305.1 ）。 樓梯中間之平台不需設

置警示設施 。

此仍視障的一種設備若是無障礙使用之樓梯

應全面檢討，樓梯內部的功能要求如：樓梯間視

覺差，每一階的也應有色差，可避免若是方便明

辨。

三、高差的通行方法及使用者的方便性

比較

使用者：一般人、小孩、老人、行動不便⋯

等。高差解決方案差別如下表1：
以上為簡易比較以了解行動不便者如何使用

不同設計法，在不同行動使用者的差異，樓梯對

行動不便者不能完整解決其通行由此了解。

結論

 1. 樓梯在無障礙空間內已無法因空間高

差，而完整扮演的無障礙設施之角色，是否還保

有其規範，是可以再研究、探討。

2. 樓梯的規範（一般使用）技術規則只有

級高及級深規定，在通用的無障礙空間中無法滿

足一般人的使用，可另訂其規範。

圖

圖

　　    方法
使用者

階梯 樓梯 斜坡 升降設備 電扶梯

一般 ○ ○ ○ ○ ○

老人 △ △ ○ ○ △

小孩 △ △ ○ ○ △

上肢障礙 ○ ○ ○ ○ ○

下肢障礙 △ △ ○ ○ △

孕婦 ○ ○ ○ ○ ○

視障 ○ ○ ○ ○ ╳

聽障 ○ ○ ○ ○ ○

輪椅 ╳ ╳ △ ○ 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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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一般直通樓梯於低層，樓梯部分設計依規

範讓大家使用樓梯是舒適的，另加入可以使用樓

梯通行的行動不便者設施，如：視障的警示及點

字，讓樓梯多提供使用，將是可接受的，尤其於

戶外廣場庭園及低層樓之應用。

3. 另設計垂直通行的設施，升降設備可讓

空間成為通用性的無障礙空間，若還要求樓梯為

無障礙設施，好像讓追求通用的無障礙空間的理

想退了一步。若是對某一特定族群而要求設立，

應不要訂為必須設立，而是可選擇自行設立。

4. 樓梯的規範應考量建築物的增建變更使

用，必須修改構造、增設設施，對原建築的構造

安全及使用上所造成的影響很大，若好好研究是

訂在技術規則還是另定無障礙設施規範，是值得

再研究。

以上是個人淺見期盼與指教，謝謝！

圖１行李也應無障礙。

圖 解決高差供行動不便及視障之要求的差異，樓梯

之色差如同電扶梯有警示為佳。

圖 級深很深，設計是否一定不符使用。

圖 階梯深大高小，應可接受的戶外

階梯。
圖 一樓及戶外高差的樓梯及斜道可

規範。


